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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年十一月左右，年底筆者所任職的中山大學行政單位都會發函給專任

教師，殷殷提醒他們申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的時程。這柔性訴求的另一面

向，是紅蘿蔔與棍子齊下的剛性審查機制︰計畫執行件數換算成點數，當作

升等、教師評鑑、專案教師續聘、與校內學術獎勵審查的計分積點。在這剛

柔並濟的策略下，申請研究計畫幾乎成為專任教師的全民運動，在年底學期

即將結束、教學負擔最沉重時，還得分神寫計畫，同事寒暄的話題，也常圍

繞著計畫撰寫進度。隔年六、七月更是守著科技部網頁，緊盯著研究計畫  

「放榜」 訊息，情緒緊繃到極點，患得患失的心態，幾乎與升學壓力下的學生
無異。這申請計畫文化應非中山大學獨有，相信是國內大學普遍的現象。

執行研究計畫到底是否該當作教師評鑑與獎勵的基準，見仁見智，不過

前述現象一時不可能消失，也不是本文在有限的篇幅內所能窮盡的議題。再

者，申請者應都已具備完整的學術訓練，應該很清楚研究計畫的核心價值，

在於研究主題的創見與可能有的貢獻；這學術共識因此無須筆者贅言。然而

學術訓練似乎仍無法讓許多申請者免於焦慮，除了體制由上而下施加的壓力

之外，不甚了解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審查作業可能是主因。有鑑於此，本文

將從申請計畫的時機、心理建設、前置作業、外文學門審查原則等面向，淺

談申請計畫的技術層面，期能有助於紓解同仁申請研究計畫時的壓力。

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種類繁多，不過大家最熟悉的，是每年年底掀起全

民運動的 「經典款」 研究計畫，也是本文討論的標的。如眾所周知，這類型
計畫分一般型與新進人員，後者適用於國內外擔任教學、研究職務五年內或

獲博士學位後五年以內之教學、研究人員。前者的評分標準為計畫內容與五

年內研究成果各半，後者則是計畫內容占百分之七十、五年內研究成果百分

之三十。值得留意的，是一般型計畫五年內研究成果只採計已出版或即將於

當年年底以前出版的專書、期刊或專書論文，但新進人員尚未出版的博士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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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，視為正式的研究成果，其 「保鮮度」 則因學門而異。依照外文學門審查原
則，三年內的博士論文依其質量至多計為一篇正式論文，兩年內至多計為二

篇，一年內則至多計為三篇。新進人員因而不用擔心還沒有正式論文，而不

敢申請計畫；只要生活安頓好，儘快申請計畫，以啟動研究動能。中山大學

外文系的新進同仁報到後，都會接收到這樣的訊息，也大都從善如流，並多

半如願獲得第一件研究計畫經費補助。幾年下來，他們努力的成果逐漸顯 

現，選擇在本系安身立命者，都順利地通過本校嚴苛的升等考驗，成為其所

屬領域中的佼佼者，更是指日可待。

除了研究成果採計方式較一般型計畫優惠之外，新進人員在申請時機方

面，也可享有隨到隨審的禮遇。前述提到的年底截止收件的研究計畫，稱為

大批計畫，收件後兩度提送複審委員會會議，第一次擬定初審名單，最遲於

二月初召開；第二次討論計畫通過標準，約於四月底至五月初舉行。通過名

單經人文司司長核可，由承辦人核定經費後，於六、七月間上網公告，全部

流程約需六個月。隨到隨審則因不經過複審委員會，流程可壓縮到三個月，

亟需儘快在工作崗位立足的新人，應儘量把握這機會。顧名思義，只要在新

進教師身分效期內，任何時候都能提隨到隨審計畫，不過實際作業卻非如

此。如果這類計畫提送時，正值大批計畫密集作業時程，就會與後者一併處

理。因此申請隨到隨審計畫的最佳時機，是五月到十一月之間。此外，隨到

隨審只有一次機會，而且無法回溯。換言之，第一次申請計畫時，如隨著大

批計畫提出，日後就不能再享有隨到隨審的優惠。最後，計畫執行截止日期

最好填寫 7月 31日，也就是比照大批計畫。這是因為科技部對申請人同時執
行的第二件計畫要求較嚴格，必須在當年度通過案件排序前 20%。如果隨到
隨審計畫在隔年七月底以前尚未執行完畢，就隨大批計畫時程申請新計畫，

對申請人不見得有利，不可不知。

總而言之，新進人員雖有教學、服務與生活調適等壓力，但申請計畫時

無論在研究成果的認定或是申請時機，都比一般學者有利；如能把握機會、

儘快申請研究計畫，應有助於學術生涯平順開展。如仍覺得須此事得從長計

議，則可考慮先向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申請 「青年學者學術輔導與
諮詢」 計畫，定期向相關領域的資深學者請益，了解國內學術研究趨勢與計
畫撰寫訣竅之後，再提出申請。至於一般學者，則須累積五年內研究成果，

申請計畫才比較有勝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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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部分無法速成，得平日就下工夫，不過也不用衝論文數量，因為外文

學門研究計畫審查重質不重量，五年內如有四篇以上的正式論文或相當份量

的專書或專書論文，即可列入評分範疇最高級，再依其品質評分，表現特

優、在同領域前 10%者，成績落點應在 92至 100分之間；研究表現低於一
般水準、在同領域後 10%，計分範圍則為 64至 72分。換言之，只要每年發
表一篇優質的正式論文，五年內的研究成果成績就極為亮眼，不用刻意追求

論文數量。

了解計畫申請時機之後，接下來該留意的是在患得患失的集體焦慮之

下，加上不了解科技部審查作業，同事之間可能共振出若干似是而非的迷

思。這些迷思中，最致命的莫過於 「計畫申請失敗，會影響下次申請成功的
機會」 之說。這想像的假設，是每次計畫審查人都是同一批人，實情並非如
此，除非該領域研究人口過少。須知每件計畫的初審委員都由複審委員會逐

年推薦，而複審委員任期至多三年，根本不可能有專人負責特定申請人不同

年分的研究計畫申請案，審查時也不會有過往申請失敗的記錄可循。如因一

次失敗就放棄，可能自此喪失申請計畫的動力，可謂得不償失。若能改由審

查意見中思考該計畫的缺失，據此調整研究方向或計畫撰寫的重點，才可能

爭取下次成功的機會。

與這迷思相干的，是 「特定領域的計畫較容易 （難） 拿到」。這想法的預
設立場，是學門的次領域學者的整體表現有強弱之分，較強者整碗端去，較

弱的則連飯桌都上不了；或是特定次領域的計畫申請案必然分發給 「殺手」 級
或 「菩薩」 級審查人。以筆者的觀察，這情況在早年確實發生過，不過其成因
到底是特定次領域確實較強，或是該領域的初審委員評分普遍偏高或偏低，

很難判斷。再者，就筆者所看到的審查意見，絕大多數都很專業，評分也極

公允，足見絕大多數同仁若受邀擔任審查人，莫不嚴肅以待、認真從事，品

質值得信賴；更重要的，是科計部的計畫審查分初、複審及申覆三重機制，

兩位初審評分如超過 12分，會送第三審。初審成績經過複審委員檢查、調整
後，每件計畫的審查成績都需提送複審委員會會議討論後，才開始排序訂定

通過分數。計畫通過名單公告後，同時會上傳初複審意見到所有申請人的個

人網頁，未獲得經費補助的申請人，如對審查意見有異議，可向學門申覆。

召集人會組成申覆委員會審理，凡是曾參與該申請案的初複審委員，都不會

參與該案的申覆審查，以確保申覆案得到公正的處理。這多重審查機制設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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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用意，無非在防範人為的疏失或操弄。

當然，以人文學的觀點來看，只要有審查機制，就可能有漏洞，科技部

研究計畫審查也不例外，不過外文學門已經盡力在處理這問題。歷經幾屆召

集人的改革，制定出五年內研究成果評分準則，依照論文質量建議評分範圍；

複審委員的重要職責，就是檢查初審成績是否依照這原則評分，必要時予以

調整。再者，複審委員會會議討論通過成績時，會以各領域的通過率大致相

當為原則，確保學術生態均衡。在這種情況下，申請人與其花時間猜測研究

計畫投送哪個領域比較有勝算，不如把心思放在如何寫好研究計畫書。

綜括上論，申請研究計畫時，要先自我心理建設，那就是相信科技部審

查機制雖非完美，但每件計畫都經過初複審雙重把關，大致公正，因此不要

有預設立場，擔心自己的研究計畫會因送錯領域或所遇非人，而得不到公正

的審查。有這樣的認知後，可就自己的研究興趣及經費需求，充分準備資料

後，專心撰寫計畫。

由於計畫申請都在每年十一月左右開始公告，年底截止收件，此時也是

教務最繁忙的時候，要在短短一個月內完成計畫撰寫，非常急迫，如能事先

了解申請計畫所需附件及審查原則，處理前置作業，將可紓解壓力。首先，

研究成果上傳系統全年開放，可在科技部個人網頁先逐筆輸入，等計畫申請

公告後，即可製作五年內研究成果目錄，並從已上傳的論文資料庫中，選擇

至多五篇最具代表性的正式論文送審。至於正式論文的定義，依照科技部規

定，必須是有嚴格審查制度的專書、期刊或專書論文。此外，根據外文學門

的審查原則，每本專書至多計為四篇正式論文。再者，對相同內容以不同形

式 （含不同語言） 出版的論文，僅計最先出版者。若最先出版者已超過五年則
不計分。惟為鼓勵國際出版，原出版之中文著作若以其他語言再次在國際出

版，可以五年內最近之版本計分，但以一次語言轉換為限。

計畫書內容方面，如先前所言，研究計畫的核心價值在研究主題的創見

與可能有的學術貢獻。這價值須依靠執行能力落實，而這能力除了透過五年

內研究成果顯示之外，也可從文獻探討中窺知。由於這部分相當耗時，可在

計畫開放之前，就蒐集、閱覽與分析資料，慢慢完成。再者，經費需求也可

於此時逐步編列，尤其是出席國際會議與移地研究經費，可事先蒐集相關資

料，並說明理由，才可能獲得補助。值得一提的，是若干同仁誤認為經費需

求越低，計畫申請的成功機率越高，其實不然。研究計畫的處理作業流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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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先審查，審查通過後，再核經費。審查部分由初複審委員負責，他們對經

費雖可建議刪減，但經費是承辦人根據部定原則，依照計畫通過名單的成績

排序核給，而且最多核給申請案所編列的全額，不可能多給，所以經費需求

若編得太低，非但無法提升計畫通過機會，而且如果計畫獲得補助，也將因

經費過少而難以執行，大可不必如此。反之，編列計畫時也不要抱持 「先開
高價，讓審查人砍」 的心態而浮編。經費需求過度膨脹，雖不會影響計畫審
查結果，但總會讓審查委員對自己形成特定印象，殊不值得。

前置作業完成後，即可著手撰寫計畫。此時寫作教學要點可派上用場，

亦即下筆前預期審查者的期望。相信有審查經驗的同仁，都會同意希望看到

文字清晰流暢、論述詳盡的計畫內容，最不樂見申請人剪輯自己甚或他人的

著作片段，交差了事，因為這不僅可能讓論述變得難以卒讀，甚或會踩到學

術倫理的紅線。至於計畫撰寫注意事項，申請表的說明都寫得很清楚，不再

贅述。如果仍無所適從，可向系所主管或資深學者請求借閱計畫書，以為參

考，相信他們都會本著提攜後進的善意，樂於出借。

計畫送出後，無論審查結果如何，最好都以平常心看待，因為申請計畫

和論文投稿、甚或考試一樣，實力固然不可缺，運氣也不可少。拿到計畫 

者，不要驕矜，而是慶幸自己運氣不錯，能獲得研究經費啟動或延續研究動

能，並繼續努力，期望好運氣能久久遠遠。申請失敗者，則別因此喪志，而

是從審查意見中，了解自己的研究盲點或計畫撰寫未盡完善之處，據此改

進，以爭取下次成功的機會。總之，「勝不驕敗不餒」、「情緒解決不了問 

題」，這是我們期望學生具備的學習態度；申請研究計畫時，也該如此提醒自

己才好。


